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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协调组

召开信访案件协调会
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副市长丁秀龙组织召开第9批927号第二次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协调会，自然资源、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财政局、老头沟镇等部门参加会议，会上相关部门就案件举报内容的前期调查办理情况进行详细汇报。
丁秀龙要求各部门进一步针对信访案件进行详细梳理，补充相关佐证材料，逐条核实反映情况，分析找准问题根源，逐一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全面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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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各部门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巩固提升污染治理成效，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
9月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12件），其中，来电60件，来信35件。长春市49件（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12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3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7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2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4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7个。其中，大气环境类50个，占36.5%；水环境类27个，占19.7%；噪声类27个，占19.7%；生态类18个，占13.1%；土壤环境类11个，占8.1%；其他4个，占2.9%。

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交办各地。截至9月6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1197件，包括重点案件13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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